琼人社发[2009]104号
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设立海南省第一批
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的通知
各市县人事劳动保障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）局、各见习单位、各院校及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三年百万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[2009]3８号）和《海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实施方案》（琼人社发[2009]18号）要求，经对申报单位综合考察，结合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实际情况，同意确定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21家单位为海南省第一批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（具体单位见附件）。各见习单位要严格遵守有关政策规定，认真做好我省生源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见习工作。

附：海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一览表
二OO九年九月二十五日
主题词：就业    见习     基地   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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